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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江县电子商务办公室
盈江县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助贫机制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开展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建〔2019〕58号）、《云南省商务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及资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云商电〔2019〕14号）、《德宏州商务局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德商发〔2020〕36号）等精神，及中央、省州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系列决策部署，为加快我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扶贫工作步伐，以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助力精准扶贫，确保农村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能够持续健康发展。按照国家和省、州有关要求，结合盈江实际，特制定本机制。

一、指导思想 
充分结合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，建立县、乡、村三级电商扶贫服务体系，探索公共服务中心+乡村电商服务站点+贫困村+贫困户助贫机制，鼓励支持电商企业、合作社探索“电商企业+合作社+贫困户”助贫机制，实现通过电子商务达到便民、惠民、富民，助力减贫、脱贫的目标。
二、扶贫机制
（一）建立县级服务中心+乡、村服务站(点)助贫服务机制

1.鼓励县级公共服务中心整合资源，将移动通讯、汽车保险、普惠金融、政策咨询、电商培训等便民服务下沉到各乡镇、贫困村服务站点。一是整合金融、通信、农资等社会资源，丰富贫困村服务站点服务内容加强服务功能，同时加大对贫困村服务站点增值服务技能培训，增强服务站点人员服务能力。二是联合商务、扶贫、农业及人社等部门资源，通过贫困村服务站点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提供政策、金融、技术等支持。

2.支持乡镇村服务站点与邮乐购、兴边富民、万村千乡等站点融合共建,为贫困地区提供品种丰富且更加优惠的生活生产用品。

3.探索"“小生产链接小市场”，通过乡镇村服务站点将贫困地区农产品首先销售至盈江县各社区、机关食堂等。

（二）建立电商企业+合作社+贫困户助贫机制

1.支持鼓励电商市场主体（个人、企业或合作社）收购盈江县贫困村、建档立卡贫困户产品，助力脱贫增收。同时通过销售倒逼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规模化、标准化、品牌化。一是支持企业通过收购贫困地区合作社农村产品，带动当地贫困户农产品销售。二是支持企业通过直接收购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产品、土地流转等方式助力贫困户增收。

2.鼓励“企业+合作社”、“企业+贫困户”实现一对一帮扶，通过技术指导、优先采购等多形式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合作社及贫困户。

鼓励支持盈江县电商企业及合作社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用工合同，解决贫困户就业并从事与电子商务有关工作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统筹推进

商务、财政、扶贫是项目推进工作的责任主体，需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方案落地项目落实负责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相关部门作为项目具体实施的主体,要认真抓好项目实施的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加大政策配套，强化监管

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州、县扶持电子商务发展的各项政策，研究制定鼓励支持电子商务发展扶持激励政策，引导和推进电子商务快速发展，采取以奖代补、专项补助等形式，加大对扶贫企[image: image1.png]


业及项目的扶持。

（三）做好总结和宣传推广

加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扶贫工作的宣传力度，利用各种媒体，在全县营造强大的舆论氛围推动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电商扶贫,使有关农村电子商务扶贫的政策、做法、经验在全县形成共识，梳理典型案例,对开展电商创业的典型乡镇、典型企业、典型个人和典型农村商业模式等进行表彰奖励与总结推广。
盈江县电子商务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盈江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代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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